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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问询函意见答复 

 

信会师函字[2017]第 ZA519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我们接受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信电器”或“公司”）

的委托，对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公司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

有效和完整的资料，我们的责任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进行相关的审计或审核，并出具相应的审计或审核报告。 

根据贵部《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359 号》 ，我们对贵部要求会计

师回复的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答复如下： 

 

问题 1、你公司 2016年非经常性损益为 2,708万元，去年同期为 1,203万元，同比增长 125.10%。

请详细披露本期非经常性损益各明细科目金额下各项事件的发生背景、原因、披露情况以

及相关会计处理。请你公司会计师就上述事项的合规性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2016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如下： 

项  目 2016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注 1） 4,063,023.9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注 2） 
14,127,906.5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注 3） 

12,320,270.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注 4） 1,349,475.0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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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 年度 

所得税影响额 -4,779,101.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合  计 27,081,575.03 

 

注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合计金额 406.3 万元，主要为出售公司万祥镇厂房及部分

陈旧经营设备确认营业外收入金额 441.71 万元，处置及报废部分使用年限期满的经

营设备确认营业外支出金额为 35.41 万元。 

 

注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明细如下列式： 

负债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2008 年度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信息化资助

资金第三批项目立项  
58,500.00 58,500.00 与资产相关 

高行镇财政扶持经济发展补贴款   7,500,000.00  7,43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15 年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补贴  1,627,000.00  1,126,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14,875.50  96,347.50 与收益相关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45,000.00  39,771.00 与收益相关 

知识产权资助   760.00  29,500.00 与收益相关 

品牌战略全国推广项目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30,223.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3,955.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11,561.00   与收益相关 

培训补贴   873,559.06   与收益相关 

浦东新区社会领域信息化资金资助   280,5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高行镇财政扶持经济发展补贴款   1,67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31,873.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7,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21,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21,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示范配套资助   160,000.00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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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高行镇财政扶持经济发展补贴款   1,181,1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自主品牌建设奖励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   计 14,127,906.56 8,880,118.50  

 

注 3：该金额主要系公司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两年投资收益

列式如下：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12,320,270.95 5,742,230.37 

 

 注 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主要明细如下（正数为营业外收入、负数为

营业外支出）：  

项  目 2016 年度 

呆账清理（说明 1） 533,045.83 

个税手续费返还（说明 2） 481,177.56 

供应商罚款 403,248.45 

校企合作费用（奖学金） -110,000.00 

其他 42,003.18 

合   计 1,349,475.02 

说明 1：公司对账龄已达 3 年以上且解除合同无业务合作或通过公司发函对账后确

认无历史未付账款的应付账款进行清理。 

说明 2：该金额系公司 2016 年 4 月以及 2016 年 10 月分别收到的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个税代扣代缴手续费返还，金额分别为 271,957.18 元以及 209,220.38 元。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16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的会计核算符合《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2008)》相关规定。 

 

 

问题 2、报告期内，你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969.55 万元投资智能型及新能源电器和装置研发

制造基地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13,107.55 万元，投资进度仅达到 26.45%。请你公司结

合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详细分析投入较少的原因以及该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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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使用状态的可行性；项目的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投资智能型及新能源电器和装置研发制造基

地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56,36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 49,551.79 万元,剩余资金由企

业自有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入开始计算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 日，2015 年度投入

5,138 万元，2016 年度投入 7,969.55 万元，合计投入 13,107.55 万元（其中含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期间发生自有资金先期支付待置换资金 6,674.07 万

元）。 

  截至 2016 年末，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构成如下（单位金额均为人民币万元）： 

项目资金投入明细 

项目 概算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2015年 8 月 1

日前自有资金

投入 

投入小计 投入比例 

建筑工程 24,820.00 11,504.16 4,770.00 16,274.16 65.57% 

设备及安装工

程、软件 
24,700.00 1,377.87 

 
1,377.87 5.58% 

其他费用 1,840.00 225.52 526.64 752.16 40.88% 

铺底流动资金 5,000.00  -    
  

 

合计 56,360.00 13,107.55 5,296.64 18,404.19 
 

 

 （1）、截至报告期末，智能型及新能源电器和装置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投资进度在公

司投资计划之内。 

 （2）、厂房主体已经建设完成，项目监理报告中提到项目工程主体已经完成。待通

过各部门的验收后才可进行装修和后续设备的入厂。厂房投资是根据公司与建设公

司签订的合同进度进行。 

 （3）、厂房验收后进行安装和装修，同时将加快设备投入。 

 

 本项目建设投资为 51,360.00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为 24,820.00 万元，设备及安装工

程为 24,700.00 万元，其他费用 1840 万元。截至目前，项目的可行性没有发生重大

变化，项目预计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可达到预定的可使用状态。截止报告期

末项目投产形成的资产主要为不动产，且该资产处于在建状态，按目前上海市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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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条件确定，固定资产不存在明显的

减值迹象。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康桥二期实际投入情况，获取了相关施工合同及采购合同，对其采购内容

及条款进行检查，相关合同无异常。另对新增凭证进行查验，核对相关发票与入账

金额是否一致，经核对无异常；针对支付情况，我们检查了相关付款凭证，检查了

相关付款审批，并核对付款回单上的金额和供应商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付款情况

无异常，符合合同约定付款进度；针对工程进度，我们进行了现场观察，查看了工

程实际进度以及资产存续情况，同时获取监理报告；通过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项目进度与实际情况一致，该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相关资产不存在

减值迹象。 

 

2、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企业于报告期内的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问题 3、报告期内，你公司 2016 年度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皆计提了坏账准备，共

计 767.97 万元，较上年同期 486.74 万元增长 57.78%，请说明以下内容： 

（1）请结合你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说明你公司 2016 年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增

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应收账款以及其他应收款的回款情况，并结合你公司的回

款政策说明相关计提是否符合审慎性原则。 

（3）请按照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分类，说明本年度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和

按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以及本期收回或转回金额。 

（4）请结合以往年度及本年度的单项计提事项，说明每笔计提的明细情况以及本

期计提的依据、是否符合一致性原则、是否存在跨期情形等。请你公司会计师事务

所就上述事项的合规性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公司本期业务量增大，2015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010,930,981.74 元，2016 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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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 1,225,481,305.55 元，收入增长幅度 21.22%。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100,383,575.21 元，相对上年年末金额

95,970,217.32 元，增长 4,413,357.89 元，增长幅度 4.60%。 

 

2016 年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增加原因 

（A）、2016 年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增加主要原因系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增长，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本年计提金额 7,592,972.93 元；其中，由于账龄年限递增对本期坏账准

备计提影响金额为 2,519,992.81 元；由于个别认定特殊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5,072,980.12 元（该回复详见问题 3、（4））。公司应收账款本年由于个别认定特殊计

提坏账准备金额 5,072,980.12 元。该些应收账款债权构成均系销售货款，余额由历

年销售形成，部分客户连续 3 个会计年度回款率低。其中，由于部分客户回款进度

慢，公司已于 2016 年度停止对该些客户发货并向客户邮件及多种途径催收销售款项，

未果。公司考虑到该客户的回款可能性低，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对该些应收账款

债权计提全额坏账准备。 

（B）、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本年计提金额 86,754.56 元；其中，由于账龄年限递增

对本期坏账准备计提影响金额为 92,031.59 元；由于个别认定特殊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为-5,277.03 元。 

 

（2）、公司应收账款周转情况以及回款情况如下：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期初应收账款 95,970,217.32 105,176,001.26   

期末应收账款 100,383,575.21 95,970,217.32 

主营业务收入 1,225,481,305.55 1,010,930,981.74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占收入比重 8.19% 9.49% 

应收账款周转率 12.48 10.05 

平均周转天数（天） 29.24 36.31  

2016 年度公司应收账款整体回款情况较好，在全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幅度 21.22%

的前提下，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相对上年有所上升。公司制定了授信管理办法，确

定年度总授信额度，各客户授信额度之和以总额为限，对于多数企业一般提供 60-90

天的账期，公司 2016 年度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约为 29 天，总体回款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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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两年其他应收款账龄如下： 

种类 

2016年 12 月 31日 2015年 12 月 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3,076,268.17   58.24   153,813.41   5.00   3,035,999.50   60.36   151,799.98   5.00  

1-2年  1,039,409.81   19.68   155,911.47   15.00   322,590.00   6.41   48,388.50   15.00  

2-3年  256,776.85   4.86   128,388.43   50.00   291,786.48   5.80   145,893.24   50.00  

3年以上  909,252.63   17.22   909,252.63   100.00   1,379,633.17   27.43   1,379,633.17   100.00  

合计  5,281,707.46   100.00   1,347,365.94    5,030,009.15   100.00   1,725,714.89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3 年以上账龄其他应收款主要为投标项目保证金，由于公司预计该款项回收可能性较小，出于谨慎考虑，公司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 

 

（3）、两年应收账款分类如下 ： 

类  别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0,670,469.31  10.63  10,670,469.31  10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81,467,279.97 81.16 4,127,406.46 5.07 77,339,873.51 84,222,939.65 87.76 4,702,371.18 5.58 79,520,5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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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8,245,825.93 8.21 7,131,236.91 86.48 1,114,589.02 11,747,277.67 12.24 10,946,142.93 93.18 801,134.74 

合  计 100,383,575.21 100.00 21,929,112.68  78,454,462.53 95,970,217.32 100.00 15,648,514.11  80,321,703.21 

本期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金额是 131.24 万元，本期无收回或转回的金额。 

 

两年其他应收款分类如下 ： 

种  类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

款 

300,000.00  5.68  300,000.00  10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
4,372,454.83 82.78 438,113.31 10.02 3,934,341.52 3,650,375.98 72.57 346,081.72 9.48 3,304,2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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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款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

收款 

609,252.63 11.54 609,252.63 100.00  1,379,633.17 27.43 1,379,633.17 100.00   

合  计 5,281,707.46 100.00 1,347,365.94  3,934,341.52 5,030,009.15 100.00 1,725,714.89  3,304,294.26 

本期实际核销 46.51 万元，本期无收回或转回的金额。 

 

（4）、单独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客户名称 2016年 12 月 31日 2016年个别计提比例 
2016年末累计单项计

提余额 

2016年度当期单项

计提金额 

2015年末累计单项

计提金额 
单独认定原因 

客户 A（注 1） 
5,465,275.00 100% 5,465,275.00 -    5,465,275.00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客户 B（注 2） 
5,205,194.31 100% 5,205,194.31  3,335,879.92  1,869,314.39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客户 C（注 3） 
2,543,711.70 60% 1,526,227.02  1,526,227.02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客户 D（注 4） 
2,459,308.73 100% 2,459,308.73  2,459,308.73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客户 E（注 5） 
923,642.02 100% 923,642.02  923,642.02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客户 F 
546,994.04 100% 546,994.04  546,994.04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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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2016年 12 月 31日 2016年个别计提比例 
2016年末累计单项计

提余额 

2016年度当期单项

计提金额 

2015年末累计单项

计提金额 
单独认定原因 

客户 G 
242,760.85 60% 145,656.51  145,656.51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其他（三年以上） 
1,529,408.59 100% 1,529,408.59  -769,770.59  3,611,553.54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合计 
18,916,295.24 

 
17,801,706.22  8,167,937.65  10,946,142.93  

（注 1）、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 5,465,275.00 元，系历年销售形成货款余额。2015 年度客户回款率低，2016 年度客户未回款，公司销售

管理部已通过邮件及多种方式向客户催收货款，但未与客户达成一致。考虑到该客户的回款可能性小，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已在 2015 年度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 

（注 2）、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 5,205,194.31 元，系历年销售形成货款余额。公司销售管理部已通过邮件及多种方式向客户催收货款，但

未与客户达成一致，考虑到该客户的回款可能性小，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故在本期一般账龄计提 1,038,042.61 元的基础上追加个别认

定坏账准备 2,297,837.31 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合计 3,335,879.92 元。 

（注 3）、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 2,543,711.70 元，系历年销售形成货款余额。2014 以及 2015 年度该客户回款率低，本年度该客户无回款，

公司销售管理部已通过邮件及多种方式向客户催收货款，但未与客户达成一致。考虑到该客户的回款可能性小，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故在本期一般账

龄计提 381,556.76 元的基础上追加个别认定坏账准备 1,144,670.27 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合计 1,526,227.03 元。 

（注 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 2,459,308.73 元，系历年销售形成货款余额。公司销售管理部已通过邮件及多种方式向客户催收货款，并

通过邮件形式向客户确认回款进度，未获客户积极回应。考虑到该客户的回款可能性小，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故在本期一般账龄计

提 1,229,654.37 元的基础上追加个别认定坏账准备 1,229,654.37 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合计 2,459,308.73 元。 

（注 5）、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 923,642.02 元，系历年销售形成货款余额。该客户连续 2 个会计年度无回款，公司销售管理部已通过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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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种方式向客户催收货款，但未与客户达成一致，考虑到该客户的回款可能性小，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故在本期一般账龄计提

138,546.30 元的基础上追加个别认定坏账准备 785,095.72 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合计 923,642.02 元。 

 

单独计提坏账的其他应收款明细如下： 

债务人名称 账龄 2016年 12 月 31日 2016年个别计提比例 

2016年末累

计单项计提

余额 

2015年计提

余额 
单独认定原因 备注 

债务人 A 3 年以上 300,000.00 100% 300,000.00 300,000.00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注 

债务人 B 3 年以上 200,000.00 100% 200,000.00  200,000.00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注 

债务人 C 3 年以上 100,000.00 100% 100,000.00  50,000.00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注 

债务人 D 3 年以上 50,000.00 100% 50,000.00  50,000.00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注 

债务人 E 3 年以上 50,000.00 100% 50,000.00  50,000.00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注 

债务人 F 3 年以上 50,000.00 100% 50,000.00  25,000.00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注 

其他零星 3 年以上 159,252.63 100% 159,252.63 110,241.24 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合计  909,252.63 
 

909,252.63 785,241.24   

（注）、款项均系房地产投标项目保证金，该债权账龄均为 3 年以上，公司于本报告期末根据坏账政策对该债权计提 80%坏账准备；同时，考虑到部分投

标保证金相关合同执行期间已经结束，回收的可能性较小，出于谨慎性原则，对上述债权追加 20%单项认定坏账准备。 

1、 核查程序 

对公司财务负责人、销售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查阅了公司的信用政策和坏账政策；检查了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并与客户信用期进行比较。 

2、核查意见 

以往年度和本年度单项计提事项计提的依据符合一致性原则，不存在跨期的情形。同时，公司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符合审慎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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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2016 年度你公司共计提了 40.71 万元的存货跌价准备，共转回或转销 29.10 万元，

去年同期共计提 267.03 万元，无转回或转销。请按照你公司存货的种类明细及数量，结合

相关存货价格的时价及后续走势情况，分析说明你公司本年度计提、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

准备金额以及会计处理的合理性。请你公司会计师就上述事项的合规性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期末存货构成情况：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76,053,955.26 2,804,125.30 73,249,829.96 72,337,638.28 3,095,092.45 69,242,545.83 

在产品 97,980.77  97,980.77 2,034,359.53 

 

2,034,359.53 

库存商品 82,083,854.28 1,795,103.84 80,288,750.44 88,723,045.75 1,387,971.45 87,335,074.30 

合  计 158,235,790.31 4,599,229.14 153,636,561.17 163,095,043.56 4,483,063.90 158,611,979.66 

 

 

（2）、存货跌价准备变动情况：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注 1） 3,095,092.45   290,967.15  2,804,125.30 

库存商品(注 2) 1,387,971.45 407,132.39    1,795,103.84 

合 计 4,483,063.90 407,132.39  290,967.15  4,599,229.14 

 

（注 1）、公司原材料三年余额对比及对应存货跌价情况如下列式：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原材料账面余额   76,053,955.26    72,337,638.28    58,682,586.57  

跌价准备金额    2,804,125.30     3,095,092.45       920,127.94  

原材料账面净值   73,249,829.96    69,242,545.83    57,762,458.63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由于公司从衡安路厂房变迁至申江南路厂房，同时公司业

务增长较快，为保证公司在搬迁期间正常生产领料，公司原材料期末库存量相对 2014

年末增长，综合考虑部分原材料长时间未被领用或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公司 2015

年期末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3,095,092.45 元。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原材料余额相对 2015 年末增长规模较小，同时，

公司对存货的周转、生产计划需求都进行了改善，部分长库龄原材料被领用生产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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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该部分原材料跌价计提条件已消失，因此公司于本年度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290,967.15 元。 

 

（注 2）、公司库存商品三年余额对比及对应存货跌价情况如下列式：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库存商品账面余额 82,083,854.28 88,723,045.75 50,994,435.15 

跌价准备金额 1,795,103.84 1,387,971.45 892,678.38 

库存商品账面净值 80,288,750.44 87,335,074.30 50,101,756.77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由于公司从衡安路厂房变迁至申江南路厂房，同时公司业

务增长较快，为保证公司在搬迁期间正常生产发货，公司库存商品期末库存量相对于

2014 年末增长，综合考虑部分库存商品长时间未出库或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情况，

公司 2015 年期末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1,387,971.45 元。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库存商品余额相对 2015 年末规模变化较小，综合

考虑部分库存商品长时间未出库或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情况，公司于本年度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407,132.39 元。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系按照公司制定的会计政策

执行，计提金额充分、合理。 

 

问题 5、你公司 2016 年度将部分房屋、建筑物从固定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核算，并采用

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涉及金额 4,219.40 万元。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将部分房屋、建筑物划

为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原因、目的及合理性；你公司履行的相关程序。请你

公司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请你公司会计师就上述合规性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公司将固定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核算的原因、目的及公司履行的相关程序如下： 

根据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为有效整合生产系统，节约生产

经营成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将衡安路厂区的生产经营业务搬迁至康桥工业区申

江南路 2000 号的生产基地。搬迁工作完成后，公司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于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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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租衡安路房产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衡安路房产出租给上海盛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使用，租赁期限 

15 年，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规定自固定资产结转至投资性房

地产，并按照成本法后续计量。  

 

经核查，我们认为：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出租衡安

路房产的议案》 ，公司持有该房产目的明确为出租，符合投资性房地产核算的条件；

同时，公司已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 

 

问题 6、你公司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计入各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分别为 894.02 万元、888.01

万元以及 1,412.79 万元。请结合你公司历年来政府补助的实际情况（包括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说明你公司近几年来计入各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合理性；

请你公司会计师就上述事项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计入各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明细如下： 

负债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

关 

2008 年度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信息化

资助资金第三批项目立项  (注 1) 
58,500.00 58,500.00 58,500.00 与资产相关 

高行镇财政扶持经济发展补贴款  (注 2)  7,500,000.00  7,430,000.00 6,749,000.00 与收益相关 

2015年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补贴(注 3)  1,627,000.00  1,126,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注 4)  45,000.00  39,771.00 83,15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注 5)  14,875.50  96,347.50 70,613.00 与收益相关 

知识产权资助 (注 6)  760.00  29,500.00 32,500.00 与收益相关 

浦东新区社会领域信息化资金资助 (注

7) 
 280,500.00   654,500.00 与收益相关 

高行镇财政扶持经济发展补贴款  (注 8)  1,670,000.00    与收益相关 

高行镇财政扶持经济发展补贴款  (注 9)  1,181,100.00    与收益相关 

培训补贴 (注 10)  873,559.06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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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

关 

品牌战略全国推广项目(注 11)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示范配套资助 (注 12)  16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注 13)  31,873.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注 14)  30,223.00    与收益相关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注 15)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注 16)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注 17)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注 18)  21,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注 19)  21,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注 20)  11,561.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注 21)  7,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资助费 (注 22)  3,955.00    与收益相关 

自主品牌建设奖励（注 23）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13 年下半年职工教育经费补贴（注 24）   410,902.00 与收益相关 

上海市知识产权资助款（注 25）   280,000.00 与收益相关 

高新技术补贴（注 26）   246,000.00 与收益相关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资助款（注 27）   24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利培育资金补助（注 28）   6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浦东配套（注

29） 

 
 55,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 计 14,127,906.56 8,880,118.50 8,940,165.00  

注 1： 

2016 年度：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沪浦科【2008】《关于批准 2008 年度

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信息化资助资金第三批项目立项的通知》，本公司与上海市浦东

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信息化委员会签订了《浦东新区科技基金信息化

专项资金项目任务（合同）书》，于 2009 年 2 月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科技发展基

金拨款 410,000.00元，2010年 11月收到浦东新区财政局国库存款拨付的 175,000.00元。

该项目已于 2010 年通过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验收，故按该项目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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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寿命分期确认结转营业外收入，2016 年度结转金额 58,500.00 元至“营业外收入”，

该项目 2016 年末余额 219,375.00 元。 

 

2015 年度：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沪浦科【2008】《关于批准 2008 年度

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信息化资助资金第三批项目立项的通知》，本公司与上海市浦东

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信息化委员会签订了《浦东新区科技基金信息化

专项资金项目任务（合同）书》，于 2009 年 2 月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科技发展基

金拨款 410,000.00元，2010年 11月收到浦东新区财政局国库存款拨付的 175,000.00元。

该项目已于 2010 年通过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验收，故按该项目的使

用寿命分期确认结转营业外收入，2015 年度结转金额 58,500.00 元至“营业外收入”，

该项目 2015 年末余额 277,875.00 元。 

 

2014 年度：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沪浦科【2008】《关于批准 2008 年度

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信息化资助资金第三批项目立项的通知》，本公司与上海市浦东

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信息化委员会签订了《浦东新区科技基金信息化

专项资金项目任务（合同）书》，于 2009 年 2 月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科技发展基

金拨款 410,000.00元，2010年 11月收到浦东新区财政局国库存款拨付的 175,000.00元。

该项目已于 2010 年通过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验收，故按该项目的使

用寿命分期确认结转营业外收入，2014 年度结转金额 58,500.00 元至“营业外收入”，

该项目 2014 年末余额 336,375.00 元。 

 

注 2： 

2016 年度：浦东新区高行镇财政所按照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财政扶持资金拨付

通知（浦高财扶【2016】第 1 号）拨付企业财政扶持资金，2016 年 4 月 26 日收到上海

市浦东新区国库收付中心转入的财政补助 750 万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2015 年度：据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财政扶持资金拨付通知（浦高财扶【2015】第 1

号）拨付企业财政扶持资金，2015 年 6 月 5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库收付中心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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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补助 7,060,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

镇财政扶持资金拨付通知（浦高财扶【2015】第 12 号）拨付企业财政扶持资金，2015

年 12 月 4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库收付中心转入的财政补助 370,000.00 元。本公司

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2014 年度：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财政扶持资金拨付通知（浦高财扶【2014】第 2

号），浦东新区高行镇财政所拨付财政扶持资金，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收到上海市

浦东新区国库收付中心的财政补助 5,749,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根

据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财政扶持资金拨付通知（浦高财扶【2014】第 5 号），浦东新

区高行镇财政所拨付财政扶持资金，2014 年 5 月 15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库收付中

心转入的财政补助 1,000,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3： 

2016 年度：根据《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程序（沪科（2009）第 586 号），

在项目认定有效期内可以申请享受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收到市级财政直接支付资金清算账户的政府补助 162.7 万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

外收入”。 

 

2015 年度：根据 2015 年市级财政扶持政策兑现工作操作说明，拨付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扶持资金，企业申请 1,265,000.00 元扶持资金成功，2015 年 12 月 18 日收到市级财政收

付中心转入的政府补助 1,126,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4：  

2016 年度：根据《浦东新区促进商贸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浦府[2011]229 号），为支

持本市中小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企业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

局国库存款的财政补贴 45,000.00 元，本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 

 

2015 年度：根据《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印发<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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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2014]36 号）和《上海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沪商财[2015]26 号），为支

持本市中小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企业于 2015 年 6 月 8 日收到市级财政收付中心的

财政补贴 39,771.00 元，本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 

 

2014 年度：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文件（沪商财[2013]448 号)》，为支持本市中小企

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企业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收到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财政补贴

83,15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5： 

2016 年度：根据《沪知局<2012>62 号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政府对企业国内发明专

利资助的项目和金额规定如下：（一）申请费（包括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公布印刷费

和优先权要求费），在专利申请受理后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二）实质审查费、

授权费（包括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和授权当年年费），在授权后按实际缴纳的金额

资助；（三）授权后第二年、第三年的年费，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公司于 2016

年 3月 22日收到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转入的专利资助费 14,875.50元，本公司已计入“营

业外收入”。 

 

2015 年度：根据《沪知局<2012>62 号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公司申请国内专利申请、

授权费用的政府补贴成功，并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3 日、2015 年 8 月 28 日、2015 年 12

月 15 日收到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拨付的财政补贴 12,507.50 元、65,878.00 元、17,962.00

元，共 96,347.5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2014 年度：根据《沪知局<2012>62 号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公司申请国内专利申请、

授权费用的政府补贴成功，并分别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2014 年 4 月 18 日、2014 年 7

月 2 日、2014 年 7 月 18 日、2014 年 9 月 3 日、2014 年 11 月 26 日收到上海市国库收

付中心拨付的财政补贴 7,217.50 元、5,435.00 元、22,200.00 元、19,865.50 元、8,407.50

元、7,487.50 元，共 70,613.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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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 

2016 年度：根据《沪知局<2012>62 号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政府对企业国内发明专

利资助的项目和金额规定如下：（一）申请费（包括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公布印刷费

和优先权要求费），在专利申请受理后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二）实质审查费、

授权费（包括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和授权当年年费），在授权后按实际缴纳的金额

资助；（三）授权后第二年、第三年的年费，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收到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资助费 76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2015 年度：根据《沪知局<2012>62 号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公司申请国内专利申请、

授权费用的政府补贴成功，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收到上海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知识

产权资助费 29,5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2014 年度：根据《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知识产权资助资金（沪浦科[2012]82 号）》，

对发明专利，在申请阶段，给予每件 1500 元的专利费用补贴，专利授权后再给予 1000

元的专利费用补贴。企业分别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2014 年 11 月 13 日收到上海市浦

东新区财政局国库存款的补助款 5,000.00 元、上海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补提款 27,500.00

元，共 32,5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7： 

2016 年度：公司低压电器商务运营管理平台项目获得 2014 年度浦东新区社会领域信息

化资助资金共计 93.50 万元，根据《浦东新区社会领域信息化应用专项资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项目资金实施分批拨付，首款拨付比例为项目资助金额的 70%，与签订项

目合同书后拨付，尾款比例为项目资助金额的 30%，于项目验收后拨付尾款，尾款共计

28.05 万元。企业于 2016 年 7 月 1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国库存款转入的财政补

助 28.05 万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2014 年度：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领域信息化应用专项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公司

于 2014 年 8 月向上海市浦东新经济和信息化委员申请用于信息化费用支出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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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935,000.00 元。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领域信息化应用专项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拨付用于该项目软件开发、安全

测评及 TI 审计支出的资金 654,5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8：浦东新区高行镇财政所按照根据《浦高财扶[2016]6 号》拨付企业财政扶持资金，

2016 年 9 月 26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代管资金专户转入的财政补助 

167.00 万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9：浦东新区高行镇财政所按照根据《浦高财扶[2016]7 号》拨付企业财政扶持资金，

2016 年 12 月 1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代管资金专户转入的财政补助

118.11 万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10：根据《关于区县使用地方教育费附加专项资金开展职工职业培训工作的指导意

见》和新区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4 日收到浦东新区财政局财政资金专户转入

的培训补助 873,559.06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11：根据《上海市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2015 年上海市产业转

型升级发展（品牌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公司申报通过良信电器国际化

品牌战略全国推广项目。于 2016 年 3 月 8 号收到市财政直接支付资金清算账户的财政

补贴 500,000.00 元，本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12：根据《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配套资助项目》，公司申请补助 40 万

元，合同书下达后拨款 24 万元，已于 2014 年收到。本年度项目验收后，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收到拨款 16 万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13：根据《沪知局<2012>62 号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政府对企业国内发明专利资

助的项目和金额规定如下：（一）申请费（包括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公布印刷费和优

先权要求费），在专利申请受理后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二）实质审查费、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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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包括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和授权当年年费），在授权后按实际缴纳的金额资助；

（三）授权后第二年、第三年的年费，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收到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转入的专利资助费 31,873.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

外收入”。 

 

注 14：根据《沪知局<2012>62 号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政府对企业国内发明专利资

助的项目和金额规定如下：（一）申请费（包括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公布印刷费和优

先权要求费），在专利申请受理后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二）实质审查费、授权

费（包括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和授权当年年费），在授权后按实际缴纳的金额资助；

（三）授权后第二年、第三年的年费，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收到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转入的专利资助费 30,223.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

外收入”。 

 

注 15：根据《浦东新区促进商贸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浦府[2011]229 号），为支持本

市中小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企业于 2016 年 7 月 5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国

库存款的财政补贴 30,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16：根据《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印发<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

[2014]36 号）和《上海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沪商财[2015]26 号），为支持

本市中小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企业于 2016 年 7 月 6 日收到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财

政补贴 30,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17：根据《浦东新区促进商贸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浦府[2011]229 号），为支持本

市中小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2016 年 12 月 8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国库存款

转入的财政补助 30,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18：根据《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知识产权资助资金操作细则》，对发明专利，申请

人请求实质性审查并缴纳有关费用后给予每件 1500 元的专利费用补贴以及专利授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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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给予 1000 元的专利费用补贴，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

权中心 21,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19：根据《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知识产权资助资金操作细则》，对发明专利，申请

人请求实质性审查并缴纳有关费用后给予每件 1500 元的专利费用补贴以及专利授权后

再给予 1000 元的专利费用补贴，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

权中心 21,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20：根据《沪知局<2012>62 号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政府对企业国内发明专利资

助的项目和金额规定如下：（一）申请费（包括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公布印刷费和优

先权要求费），在专利申请受理后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二）实质审查费、授权

费（包括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和授权当年年费），在授权后按实际缴纳的金额资助；

（三）授权后第二年、第三年的年费，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收到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转入的专利资助费 11,561.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

外收入”。 

 

注 21：根据《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知识产权资助资金操作细则》，对发明专利，申请

人请求实质性审查并缴纳有关费用后给予每件 1500 元的专利费用补贴以及专利授权后

再给予 1000 元的专利费用补贴，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

权中心 7,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22：根据《沪知局<2012>62 号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政府对企业国内发明专利资

助的项目和金额规定如下：（一）申请费（包括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公布印刷费和优

先权要求费），在专利申请受理后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二）实质审查费、授权

费（包括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和授权当年年费），在授权后按实际缴纳的金额资助；

（三）授权后第二年、第三年的年费，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收到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转入的专利资助费 3,955.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

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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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3：根据 2014 年度（2015）浦东新区自助品牌建设奖励资金申报指南，拨付品牌资

助资金，2015 年 12 月 8 日收到上海浦东新区财政局转入的政府补助 100,000.00 元，本

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24：根据《浦东新区企业职工职业培训财政补贴操作办法（试行）》，公司申请企业

职工职业培训财政补贴成功，并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收到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拨付中心

的财政补贴 410,902.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25：根据《上海市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认定和管理方法》规定，专利工作

试点单位的试点期限为两年，给予总额不超过 40 万元的专项资助，专利工作示范单位

的示范期限为两年，给予总额不超过 60 万元的专项资助。企业本年被认定为上海市企

事业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给予项目资金 40 万元，首期 28 万元。

企业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收到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拨付的 280,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

“营业外收入”。 

 

注 26：根据关于贯彻《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的财税政策实施细

则，公司申请高新技术成果的政府补贴成功，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

财政局拨付的 246,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27：根据《上海市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认定和管理方法》规定，专利工作

试点单位的试点期限为两年，给予总额不超过 40 万元的专项资助，专利工作示范单位

的示范期限为两年，给予总额不超过 60 万元的专项资助。企业本年被认定为上海市企

事业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给予项目资助款 40 万元，

第一次拨付 24 万元。企业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收到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拨付的

240,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28：根据与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知识产权处签署的专利示范、试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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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企业资金使用协议，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科技发

展基金拨付的 60,000.00 元专利培育资金。企业 2014 年成为上海市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

示范单位，符合确认条件，将 60,000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注 29：根据《浦东新区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专项扶持办法》，对企业参加在中国境外

举办的国际性或地区性的综合或专业展览会，按实际发生展位费用予以一定资助。企业

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的财政补贴 55,000.00 元，本公司已计入“营

业外收入”。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近几年来计入各期损益的政府补助的会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郑晓东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韩晨君 

 

 

 

 

中国·上海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回复：
	1、2016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如下：
	回复：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投资智能型及新能源电器和装置研发制造基地项目。该项目总投资56,36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49,551.79万元,剩余资金由企业自有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入开始计算时间为2015年8月1日，2015年度投入5,138万元，2016年度投入7,969.55万元，合计投入13,107.55万元（其中含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发生自有资金先期支付待置换资金6,674.07万元）。
	截至2016年末，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构成如下（单位金额均为人民币万元）：
	（1）、截至报告期末，智能型及新能源电器和装置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投资进度在公司投资计划之内。
	（2）、厂房主体已经建设完成，项目监理报告中提到项目工程主体已经完成。待通过各部门的验收后才可进行装修和后续设备的入厂。厂房投资是根据公司与建设公司签订的合同进度进行。
	（3）、厂房验收后进行安装和装修，同时将加快设备投入。
	本项目建设投资为51,360.00万元，其中建筑工程为24,820.00万元，设备及安装工程为24,700.00万元，其他费用1840万元。截至目前，项目的可行性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项目预计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可达到预定的可使用状态。截止报告期末项目投产形成的资产主要为不动产，且该资产处于在建状态，按目前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条件确定，固定资产不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



